
信息披露0404 2024年12月21日 星期六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撒销常熟珠江东路

证券营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号）相关要求，公司将妥善处理分支机构客户资产，结清

分支机构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活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1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常熟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7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月7日（星期二）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月7日（星期二）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月7日
至2025年1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关于选举黄振中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H股股东

√
√
√
√
√

（二）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经本行 2024年 10月 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年 12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三）特别决议议案：无
（四）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5
（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

限公司、美光恩御（上海）置业有限公司、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六）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
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行股东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本行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
光大银行

股权登记日
2024/12/27

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本行H股股东大会通知。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格式见附件1）、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本人身份证或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回执格式见附件
3）。

（二）H股股东登记手续
详情请参见本行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
（三）现场登记时间
2024年 12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00。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

理人未按规定时间事先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应在会议现场接待处办理登记手续并提供本条
规定的参会文件原件和/或复印件，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四）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1015室——中国光大银行董
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邮编：100033）
电话：010-63636388
电子邮箱：zhdshbgsbgyx@cebbank.com
六、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附件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参会回执
附件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系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司委派其全权代表

本公司出席2025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按其自己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特此确认。
股东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2025年1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
案

关于选举黄振中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法人股东填写）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
联系人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邮编：

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码
传真

注：
1、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填妥后，请于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前以专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行（电

子邮箱：zhdshbgsbgyx@cebbank.com）。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4-09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成功发行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额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利率为1.93%，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86天，兑付日期为2024年12月20
日（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4年12月20日，本公司完成了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4-05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12月6日以电子邮

件或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12月10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
材料，并于2024年12月2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7人，委托出席董事1人。袁国强董事以视频接入方
式参会。非执行董事康凤伟因公请假，委托非执行董事李新华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董事长吕志韧
召集并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参加会议，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安全、健康、环保及ESG工作委员会委员

和主席的议案》
1.批准张长岩为本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批准张长岩为本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及ESG工作委员会委员、主席，任期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长岩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前，收到吕志韧先生递交的请辞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及ESG工作委

员会委员、主席的信函。以上辞任即日生效。
（二）《关于授权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1.批准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2.授权本公司总经理根据利率变化、经营情况及资金收支安排具体决定相关事项及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气候风险及机遇清单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四）《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五）《关于增加中国神华2024年度对外捐赠预算用于捐赠内蒙古生态综合治理资金的议案》
为助力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好履行能源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社会责

任，批准增加本公司2024年对外捐赠预算人民币141,900万元，并通过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向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捐赠生态综合治理资金人民币141,900万元，其中本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捐赠人民
币108,400万元，本公司所属国能包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捐赠人民币33,500万元。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于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一），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二）、（三）、（五），均全票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2024-05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是否
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73
1,772
1

15,132,682,303
14,165,818,942
966,863,361
76.164115
71.297807
4.86630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志韧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非执行董事康凤伟先生、独立非执行董

事袁国强先生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股东代表监事唐超雄先生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长岩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161,517,947
931,987,304

15,093,505,251

比例（%）
99.969638
96.392866
99.741110

反对
票数

4,030,395
34,876,057
38,906,452

比例（%）
0.028452
3.607134
0.257102

弃权
票数

270,600
0

270,600

比例（%）
0.001910
0.000000
0.00178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长岩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8,808,751

比例
（%）

98.781966

反对

票数

4,030,395

比例（%）

1.141401

弃权

票数

270,600

比例（%）

0.076633

注：上表计算议案1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持股数
量。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年12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本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099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7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76次会议于2024年12月
20日(星期五)上午 8:30在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 668号广汽集团番禺总部T2一楼 101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现场出席董事7人，冯兴亚董事、陈小沐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
议，肖胜方独立董事、丁宏祥董事因有其他公务安排，分别授权委托宋铁波独立董事、曾庆洪董事代
为出席及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曾庆洪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听取了《关于广汽集团2024年经营计划预计完成情况的报告》等报告事项。2024年，面对
汽车行业价格内卷、竞争格局剧变的外部环境，公司按照“短期靠销售、中期靠产品、长期靠改革”的
工作思路，全力提升品牌力、产品力、营销力、销售力、服务力、执行力，积极推进管控模式变革，全力
扭转经营业绩下滑态势。本集团汽车销量从7月起保持环比增长，同比降幅逐步收窄。全年预计实
现汽车产销分别为191.2万辆和200.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4.4%和20.1%。

面对挑战，公司制定了三年“番禺行动”计划，通过品牌引领、产品为王、科技领先、国际市场拓展
四大改革举措，加快构建一体化组织保障、产品开发流程保障、市场化体制保障、高水平人才保障、充
裕的资金保障五大保障，力争在2027年实现自主品牌占本集团总销量60%以上，挑战自主品牌销量
200万辆。未来三年，自主品牌预计将推出22款全新车型，覆盖纯电、增程、插混等所有主流新能源
动力形式。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集团2025年经营计划的议案》。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三年“番禺行动”落地显效的头一年。公司将坚持稳中求进、稳妥高效、品牌引领、产品为王、
科技领先、体验至上、提质增量、效益优先、质价双优、规范高效、夯实高质量发展保障十大行动，全力
以赴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025年，公司将努力挑战15%的年度销量增长目
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10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广汽集团番禺总部T2 1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476
2,473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9,228,851
5,987,808,522
501,420,329

62.75
57.90
4.85

注：公司已回购的 13,511,450股A股股份及已回购尚未注销的 79,368,000股H股股份，无投票
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曾庆洪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适用 A 股股东）召

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肖胜方、独立董事宋铁波、董事陈小沐、董事丁宏祥、

董事管大源、董事王亦伟因有其他公务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曹限东、监事黄成因有其他公务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982,486,745
501,410,886
6,483,897,631

比例（%）
99.9111
99.9981
99.9178

反对
票数

4,415,037
3,290

4,418,327

比例（%）
0.0737
0.0007
0.0681

弃权
票数

906,740
6,153

912,893

比例（%）
0.0152
0.0012
0.0141

2、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4,901,666
326,806,017
1,101,707,683

比例（%）
99.2348
99.9989
99.4603

反对
票数

4,547,397
3,359

4,550,756

比例（%）
0.5823
0.0010
0.4108

弃权
票数

1,427,390
153

1,427,543

比例（%）
0.1829
0.0000
0.128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吸收合并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转让参股公

司部分股权

同意

票数

775,554,676
774,901,666

比例（%）

99.3184
99.2348

反对

票数

4,415,037
4,547,397

比例（%）

0.5653
0.5823

弃权

票数

906,740
1,427,390

比例（%）

0.1163
0.182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请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王志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104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Gas Shanghai Pte. Ltd.（以下简称“Gas Shanghai”）。上述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

关联人。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ENN LNG (Singapore) PTE. LTD（中文名

称“新奥液化天然气（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新加坡”）已持有Gas Shanghai 3%的股
权，其为公司参股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新奥新加坡本次为Gas Shanghai担保的金额为
847万美元以及或有的延迟支付利息、相关费用。已实际为Gas Shanghai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3万美
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被担保子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新奥股份关于全资

子公司为拟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1），因公司LNG贸易业务对船舶运力
的需要，公司及新奥新加坡作为联合租船人，与参股公司Gas Shanghai签署了项目租船合同。

（一）Gas Shanghai作为投资主体，与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组成的联合卖方（以下简称“联合卖方”）签署一艘LNG船舶的造船合同，Gas Shanghai需向联合卖方
承担船舶建造价款等相关款项的付款义务。就此义务，新奥新加坡按持有 3%的股权比例为Gas
Shanghai提供非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承担担保金额包括船舶部分分期价款的3%（即212万美元），
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费用的3%。

2024年12月20日，新奥新加坡就上述担保签署了《履约保证函（Performance Guarantee）》。
（二）Gas Shanghai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Xiang T9 SG International Ship Lease Pte.

Limited（以下简称“Xiang T9 SG”）签署该艘LNG船舶的融资租赁合同，通过船舶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船
舶融资，拟融资金额上限为2.12亿美元。Gas Shanghai需向Xiang T9 SG承担船舶租赁租金等款项的
付款义务，新奥新加坡按持有 3%的股权比例为Gas Shanghai向Xiang T9 SG提供非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所承担担保金额包括船舶租赁租金本金的3%（即635万美元），以及合同提前终止解约费用、应付
利息、延迟支付利息等相关款项付款义务的3%。此外，新奥新加坡将持有的Gas Shanghai 3%股权质
押给Xiang T9 SG作为此次船舶租赁融资的增信担保。如Gas Shanghai发生融资协议项下违约情形
时，可选择执行上述一项或多项担保措施，最终承担担保责任不超过新奥新加坡对应股权比例所承
担义务。

2024年12月20日，新奥新加坡就上述担保与Xiang T9 SG签署了《融资担保协议（Guarantee and
Indemnity）》及《股权质押协议（Deed of Charge Over Shares in Gas Shanghai Pte. Ltd.）》。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as Shanghai Pte. Ltd.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5日
注册地点：新加坡
注册资本：4,800万美元
股权结构：Ocean Classic Limited持股 70%，Ocean LNG Kylin 2205 Limited持股 30%（Ocean Clas⁃

sic Limited及Ocean LNG Kylin 2205 Limited非公司关联方）
公司介绍：Gas Shanghai作为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船舶资产公司，与公司及新奥新加坡签订船舶

运力使用协议，所拥有的LNG船舶将服务于新奥新加坡长期LNG资源采购运输。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4,800.03万美元，总负债为0.19万美元，资产

负债率为0.004%，净资产为4,799.84万美元，2023年1-12月，营业收入为0万美元，净利润为-0.16万
美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总资产为7,067.76万美元，总负债为2,268.48万美
元，资产负债率为32.10%，净资产为4,799.28万美元，2024年1-6月，营业收入为0万美元，净利润为-
0.56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Gas Shanghai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向联合卖方提供的担保（Performance Guarantee）
担保人：新奥新加坡

买方：Gas Shanghai
联合卖方：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新奥新加坡作为担保人无条件的担保造船合同下买方的部分造船分期款项3%的付款义务，总

计212万美元。
新奥新加坡保证支付自逾期付款的第一日至完全支付约定的分期款项为止期间按年化利率5%

计算的3%的逾期付款利息。
若买方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支付约定的分期款项或利息，或任何违约事由连续超过15日，

在收到联合卖方发出的书面通知函后，新奥新加坡作为担保人需直接将相应3%的造船分期款项支
付至联合卖方或卖方的受让人。

本担保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买方或新奥新加坡全额支付约定的所有分期款项以及逾期
利息，或买方根据造船合同中因联合卖方违约而有效、合法地取消和/或解除本担保，以先发生者为
准。

（二）向Xiang T9 SG提供的担保
1、融资担保协议（Guarantee and Indemnity）
担保人：新奥新加坡
受益人：Xiang T9 SG
新奥新加坡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地担保Gas Shanghai履行其在融资租赁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按时偿还债务。若Gas Shanghai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担保人在收到Xiang T9 SG书面通
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应向其支付相应款项，以及相应的逾期利息。

新奥新加坡在本担保和赔偿项下的责任不得超过Gas Shanghai所负债务金额的3%，且Xiang T9
SG从包括新奥新加坡在内的所有担保人处获得的总计担保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融资租赁协议下Gas
Shanghai债务金额的100%。

本担保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担保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匹配，至船舶交付后20年。
2、股权质押协议（Deed of Charge Over Shares in Gas Shanghai Pte. Ltd.）
出质人：新奥新加坡
质权人：Xiang T9 SG
为确保融资协议下债务的履行，出质人将持有的Gas Shanghai 3%的股份质押给质权人，包括股

份相应的所有权利与收益。出质人保证在融资期内不得将股权进行除股权质押规定外的其它质押，
未经质权人同意不得新增股份。

在协议签署之日起，出质人应及时向质权人提供该股权质押协议或该质押设立登记的相关文
件，以及签署相关质押附属文件。

在融资协议违约事项（包括借款人拖欠本金、利息、费用，违反所做的保证与承诺或有其他不履
行融资协议义务的行为，发生其他严重影响其偿债能力的情形等）发生的任何时间内，无论质权人是
否已要求支付全部或任何部分债务，本协议所构成的质押权益应立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在融资协议违约事项发生后的任何时间内，质权人有权指定任何人作为所质押股权的接管人或
管理人。

依照本协议所设定的质押权持续有效，直至协议期满前，不得以任何形式的中间付款或清偿进
行抵消。本次股权质押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匹配，至船舶交付后20年。

如Gas Shanghai未按约定按时向Xiang T9 SG履行付款义务，或发生融资协议项下的违约情形
时，可选择执行《融资担保协议》《股权质押协议》一项或多项担保措施，最终承担担保责任不超过新
奥新加坡对应股权比例所承担义务。

四、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新奥新加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以满足自身LNG贸易运力需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构建国

际LNG运力池，打造天然气全场景生态。本次为其业务开展提供担保属于正常商业行为，Gas Shang⁃
hai其他股东亦会按各自持股比例为其提供上述担保。本次作为被担保对象的参股公司依托签订的
长期LNG运力使用协议，在担保期内将稳健经营，违约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拟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基于参股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

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2.89亿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0元；公司为参股公司
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0.22亿元连
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对参股公司Gas Shanghai担保余额为0.20亿元；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0.07亿元；其余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
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98.45%。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88778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4-058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按照公平合
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原则，不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且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重
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12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关联董事侯孝亮、钟可祥、钟炳

贤、曾新平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69,858.69万元人
民币，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9,229.69万元人民币，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610.00万元人民币，房屋租赁关联交易金额为655.00万元人民币，
其他（代付电费等）关联交易金额为6,364.00万元人民币。

2024年 12月 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了第七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认
为：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交易具有商业必要
性及合理性。公司和关联方的各项关联交易均系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按照公平合
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原则，不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且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议案涉及的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平、自愿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
况；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
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
赖，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2025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对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向 关 联 方 采
购原材料、接

受劳务

向 关 联 方 销
售商品、提供

劳务

向 关 联 方 租
赁 房 屋（租

入）

向 关 联 方 租
赁 房 屋（租

出）
其他（代付电

费等）
其他（归还利

息）
合计金额

关联方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
业”）及其下属公司

福建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钨业除外）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龙新能材料”）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钨业除外）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钨业除外）

本 次 预 计
金额

47,120.89
8,608.80
3,500.00

3,600.00
10.00
635.00

20.00

6,352.00
12.00

69,858.69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96
0.54
0.22

0.21
0.00
0.04

0.00

0.40
0.00

2024 年 1-11 月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7,235.55
1,215.48
3,128.71

616.49
0.00

564.12

15.44

5,079.32
8.25

27,863.37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1.08
0.08
0.20

0.04
0.00
0.04

0.00

0.32
0.00

本次预计金额与
2024年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主要系生产经营
扩大所致

-

-
-
-

-

-

注：1、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2、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
3、公司与受厦门钨业同一控制范围内的企业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下属公司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按关联交易类别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
4、公司与受冶金控股同一控制范围内的企业（厦门钨业除外）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下属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关联交易类别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
5、采购原材料（含接受劳务）、房屋租赁（租入）、其他（代付电费等）、其他（归还利息）占同类业务

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成本；销售商品（含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租出）占同
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6、以上数据误差由四舍五入造成，下同。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采购原材料、接受劳
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房屋租赁（租入）

房屋租赁（租出）

其他（代付电费等）

其他（归还利息）

合计金额

关联方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钨业除外）

兴龙新能材料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钨业除外）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厦门钨业及其下属公司

冶金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钨业除外）

2024 年 度 预
计金额

37,000.00
7,200.00
3,775.00
50.00
700.00
100.00
6,006.00
54,831.00

2024 年 1-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

17,235.55
1,215.48
3,128.71
616.49
0.00

564.12
15.44

5,079.32
8.25

27,863.37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
额测算，但受业务开展情况、市
场情况及关联方供需变化等影
响，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
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上述差
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注：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且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所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分析如下：
（一）厦门钨业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住 所

经营范围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91350200155013367M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

钨、稀土投资；钨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钨合金、钨深加工产品和稀有稀土金属深加工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金属、木料、塑料、布包装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粉末、硬质合金、精密刀具、钨钼丝材、新
能源材料和稀有稀土金属的制造技术、分析检测以及科技成果的工程化转化；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出口本企业生产加工的产品和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生产技术、设备、原辅材料及备品备件

（计划、配额、许可证及自动登记的商品另行报批）；加工贸易。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1997年12月30日
黄长庚

158,767.7926万元人民币

截至2024年9月30日，厦门钨业持股5%以上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450,582,682
121,931,674

持股比例
31.77
8.6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927,252.04
1,121,180.52

2023年
3,939,790.60
160,169.99

2024年9月30日
4,134,749.18
1,206,314.89
2024年1-9月
2,636,908.59
140,238.89

注：最近一年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钨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50.26%，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厦门钨业生产经营正常，前期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

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二）冶金控股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住 所

经营范围

实际控制人

福建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91350000158145023L

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省府路1号

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及其资本收益管理；对外投资经营；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1989年04月10日
郑震

8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2,688,394.45
5,672,281.35

2023年
9,719,188.15
241,264.62

2024年9月30日
13,571,183.61
5,604,178.30
2024年1-9月
6,725,417.89
122,794.11

注：最近一年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冶金控股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冶金控股生产经营正常，前期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

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兴龙新能材料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住 所

经营范围

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
91350825MA32U52H33

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庙前镇坪头村园区南一区9号

硫酸锰、高纯硫酸锰以及锰无机盐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包装材料、金属与金属矿产品、建材、其他
化工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钟杰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2015年6月12日
钟杰

3,000万元人民币

2023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5,190.7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13.70万元，营业收入
为3,176.7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7.7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兴龙新能材料原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连城

锰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连城锰矿”）的控股子公司，为厦钨新能的关联方。2024年6月12日，
兴龙新能材料作出工商变更，连城锰矿将其持有兴龙新能材料51%股权转让至自然人钟杰，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在交易发生之日前12个月内，或相关交易协议生效或安排
实施后12个月内，具有前述所列情形之一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兴龙新能材料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前期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公司将

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代付电费等，是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生产需要，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并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各方
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

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持续

性合作。公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和公开、公
平、公正及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
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将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确认意见》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57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12月9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12月19日在福州市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其中
孙铮监事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张国明监事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园区金融业务拓客情况审计调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数据安全管理专项审计调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2024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58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12月6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12月20日在福州市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3名候任董事、4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吕家进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修订《ESG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办法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2025年度分支机构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伦敦代表处升格为分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制定《福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议案已经薪酬考核委员会事前认可，由该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专项意见：本次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符合相关制度规

定，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方案详见附件。
八、关于修订《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2024年第三季度全面风险管理状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制定《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申请及验收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关于2024年第四季度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更新及验证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关于信用卡违约概率分池模型（2024版）开发验证及申请上线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科技运维与业务连续性管理专项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2024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关于追加2024年度全行呆账核销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六、关于核销单笔损失大于3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24年第四批）；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方案
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在本公

司领取薪酬的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确认的2023年度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原
职工监事赖富荣税前薪酬148.8万元，原董事会秘书华兵税前薪酬134.4万元。

证券代码：688255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4-089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尔达”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凯尔达

电焊机有限公司自 2024年 7月 25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690.55万
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政府补助类

型。上述实际获得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资产及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须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